	公司證明申請書

	申請事項：公司證明

	證       明       事       項
	□1.公司登記證明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

	
	□2.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

	
	□3.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

	
	□4.監察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

	
	□5.分公司經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   

	
	□6.分公司登記證明書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

	
	□7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。

	繳納規費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公司名稱
	
	公司及負責人印

	代表公司
負責人
	
	

	統一編號
	
	

	公司電話
	
	

	公司地址
	
	

	申請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※注意事項

1.申請核發證明書，每份新台幣200元，同次申請相同證明書2份以上者，第2份起每份應繳納證明書費100元。

2.證明限本公司申請，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原核備之印鑑。

3.如欲郵寄非公司或負責人地址，應加附委託書。
	100年 3月 1 日啓用


